宁波市特检院承压类鉴定评审资格授权范围一览表

一、制造：
1、锅炉制造（含安装（散装锅炉除外）、修理、改造）：锅炉（B）；
2、压力容器制造（含安装、修理、改造）：固定式压力容器中、低压力容器（D）；
3、压力管道元件制造：（1）压力管道管子（B）（聚乙烯管、非金属材料管中的其他非金属材料管除外），（2）压力管道阀门（B）, (3)压力管道管件（无缝管件（B1、B2）、有缝管件（B1、B2）、锻制管件），（4）压力管道法兰（钢制锻造法兰）（B），（5）补偿器（金属波纹膨胀节（B1、B2）），(6)元件组合装置；
二、安装改造修理：
1、承压类特种设备安装、修理、改造：（1）锅炉安装（含修理、改造）（A、B），（2）公用管道安装（GB1、GB2），（3）工业管道安装（GC2）；
